
关于转发省医保局《关于执行国家组织冠脉

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结果的通知》的通知

济医保发〔2021〕2号

各区县医疗保障局、市医保中心、各有关定点医疗机构：

为确保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在我市顺利落地实施，根据省医疗保障局《关于执行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结果的通知》（鲁医保发〔2020〕85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落实冠脉支架中选结果

各有关定点医疗机构严格落实省医保局分配的采购量，通过在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平台（以下简称“省平台”）进行采购；本次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周期为2年，自中选结果执行日起计算，协议每年一签。医疗机构与中选支架生产企业、中选支架生产企业确定的经营企业签订“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中选品种购销三方协议”，并将协议扫描件上传至省平台；所采购中选产品须在交货验收合格后次月底前与企业结清货款。

二、货款结算与医保预付金

市医保部门根据各医疗机构与企业约定的采购产品及数量，测算冠脉支架各中选产品约定采购金额。医疗机构与中选企业按约定采购金额签订协议后，由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将医保基金按不低于约定采购金额的50%作为预付款拨付给医疗机构，采购期满后由医疗机构将应退预付金按原拨付渠道退回。各级医保部门负责对预付政策和医疗机构回款情况适时进行监测和督导。

三、医保资金支付政策衔接

按照国家、省相关规定，冠脉支架集采中选产品费用全额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医保基金以中选价为支付标准，按我市现行医保政策规定支付。

中选以外的冠脉支架（含非挂网产品）属于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挂网价格(按照2020年12月31日采购平台挂网价格计算,下同 )低于最高中选价格的,以实际价格为医保支付标准，医保支付政策与中选产品相同；挂网价格高于最高中选价格且在最高中选价格2倍 (含)以内的,以最高中选价格为医保支付标准，纳入统筹前个人首先自负比例为0%；挂网价格在最高中选价格2倍以上、9000元（含）以内的按照实际价格作为医保支付标准，纳入统筹前个人首先自负比例为20%；挂网价格在9000元以上的，以9000元作为医保支付标准，纳入统筹前个人首先自负比例为20%。定点医疗机构要积极引导参保患者使用中选产品。
四、医保资金结余留用政策

参照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医保资金结余留用规定，对冠脉支架集采范围内品种实施医保资金单列预算管理，医保资金节约部分，经考核后按不高于50%的比例由医疗机构结余留用，引导医疗机构使用中选产品。

按病种方式付费结算的,在确保患者自付部分完全享受集采降价效果的前提下,暂不下调相应病种医保支付标准,以后按规则调整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医保支付标准。

五、同步落实人工晶体中选结果

“3+N”省际医用耗材采购联盟人工晶体采购结果，按照省局统一部署参照本通知同步落地。

六、加强风险防范和政策宣传

各级医保部门应加强对医疗机构使用中选产品和非中选产品情况、企业供应情况的监测和监管，对及时防范并妥善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政策宣传和解读工作，确保中选产品在我市平稳落地。

附件：《关于执行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结果的通

知》（鲁医保发〔2020〕85号）

济南市医疗保障局 

2021年1月15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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